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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副州长马旭川题)

芦调



／
．矽

a ■

弋
1

N伙2仵◆汐两

D广～j

。吞

u

!．．

，辱象，

^大理州党委书记李汉柏题v



大理州民政局全体职工合影

任局长：王式远
现任副局长：阮联申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七支队老

战士解新民1988年10月病故追悼会

场剪影

大理州民政局办公楼——

理市人民北路153号

军队离退休干部在做健

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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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民政局局长王式远、副局长阮联申等领导向中央民

政部部长崔乃夫汇报民政工作

南涧县碧溪乡救灾扶贫互助储金储粮会成立纪念



1988年春节，副州

长余战生率团慰问大

理驻军赴老山对越自

卫还击作战官兵

1992年，国家民政

部部长崔乃夫在视察大

理州民政工作时与州委

书记钟振川．副州长舒

自荣，州民政局局长王

式远、副局长阮联申合

影

1991年敬老节，祥云县民政

局慰问县内沙龙乡敬老院的孤寡

老人



1989年大理州

民政局表彰全州清

理违法婚姻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



样云县西山烈士墓全景

祥云县“中共云南省地

下党委书记王德三”烈士墓



剑川县有奖募捐

销售现场一瞥

≤。霜毋；奠骥

大理市殡仪馆悼念

厅，火化车间全景

1991年全省社会福

利奖券销售经验交流

会在大理召开



大理市下关福利院职工在编a

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合影．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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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南涧县公朗镇遭受特大洪灾，灾民们在抗灾救灾



1959年红军战士王杰在祥

云县烈军属荣复退伍军人积极

分子代表会上发言

1959年祥

云县烈军属荣

复退伍军人积

极分子代表会

全体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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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政志

编纂委员会

主任：王式远

副主任：阮联申 孙树林张奎鉴

委 员：杨育红 宝洪峰 赵 荣

马金平何德恩 王建平

尹七斤 杨 恕 马万远

施映喜和镒

编辑办公室

主编：宝洪峰

撰 稿：莹洪峰区盈 余瞻高

孙树林尹七斤



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政志

编纂委员会

主任：王式远

副主任：阮联申 孙树林张奎鉴

委 员：杨育红 宝洪峰 赵 荣

马金平何德恩 王建平

尹七斤 杨 恕 马万远

施映喜和镒

编辑办公室

主编：宝洪峰

撰 稿：莹洪峰区盈 余瞻高

孙树林尹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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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民政局长 王式远

在全国盛世修志形势的鼓舞下，《大理州民政志》在编纂人员和全局职工的共同努力

下，历经七个春秋，终于编成出书，内部出版发行。这部志书是总结前人经验，服务于

现代的大理第一部民政工作史料书，是我州民政事业前进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

件大事、好事。

中国民政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它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在我国西周时代就有了诸

如教化民众、领土疆域、行政区划、荒政、．保息养民、移民、社俗等项行政管理活动，唐

代有“安民立政”之说。北宋司马光则提出“修治民政”的主张，到南宋徐天麟编撰的

《两汉会要》中，把民政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行政制度而立为一大门类，清末将各项民政

工作归并，开始设置专管机构。纵观历史，民政工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的嬗变发展而演变调整。然而变中有恒，一些基本的工作始终相承，不

曾间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社会对民政工作的客观需要决定的，但仅仅注意到历史上

民政工作的某些共同性和继承性，而忽视新旧社会民政事务的本质区别是不科学的。《大

理州民政志》的编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多方征询意见，反复修改而定稿出版的。

《大理州民政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较为全面地记述了大理地区民政工作的历

史和现状，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健全社会主

义法制，促进人民民主政权巩固；在救灾救济，保障改善优抚，救济对象的生活，扶持

发展生产，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在优抚、安置、。拥军优属，增强军政、军民团结，促进

国防建设；在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所做的

工作和在改革开放中的新变化、新成就。充分反映了民政工作在整个社会进步和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民政工作所具有的多元性、群众性和社会性的

特点。

《大理州民政志》所记述的大理地区民政组织和机构的设置、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建

设、救灾救济、优待抚恤、复员退伍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社会福利、扶贫扶优、婚

姻登记管理、地名工作、收容遣送、殡葬改革等民政工作古往今来业务活动情况，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我州的历史进程。其意义不仅在于“录以备忘”，存史传代，更为重要的是

，以史为鉴”。它将为我们今天和将来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提供一部非常宝贵的历史参考

资料，也是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州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的一本有说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